
法規名稱：臺北市民間動物收容處所設置許可及補助辦法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9 年 01 月 2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21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法綜字第 1093002201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23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民間動物收容處所（以下簡稱收容處所），指民間機構或團體以

收容處理犬、貓及經動保處公告之動物為目的，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設置之收容處所。

第 4 條

收容處所得辦理下列事項：

一、動物之收容。

二、收容動物之飼養照顧。

三、其他依法令得辦理與動物收容處理相關之事項。

第 5 條

申請核發收容處所設置許可（以下簡稱設置許可），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人為依法登記或立案之民間機構或團體，並以其負責人、代表人或

    其指定之人為收容處所之負責人。

二、收容處所之雇用人員至少有一位專任人員。

三、收容處所使用之土地，符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規

    定。

四、收容處所之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置動物舍、照護室、辦公室、儲藏室及污水處理設施。

    （二）動物舍規劃隔離作業區及傷病、哺乳、幼年動物等特殊留置區。

    （三）犬飼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1.底面積：

           (1)十五公斤以上之犬隻：每隻二平方公尺以上。

           (2)十公斤以上未達十五公斤之犬隻：每隻一點五平方公尺以上

              。

           (3)五公斤以上未達十公斤之犬隻：每隻一平方公尺以上。

           (4)未達五公斤之犬隻：每隻零點五平方公尺以上。

          2.寬度：九十公分以上。

          3.高度：犬隻肩高二倍以上。

          4.底部間隙小於犬隻腳掌可陷入之寬度。

          5.足供犬隻自由伸展肢體及迴旋活動之空間。

    （四）貓飼養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1.底面積：

           (1)二公斤以上之貓隻：每隻零點四五平方公尺以上。

           (2)未達二公斤之貓隻：每隻零點二二五平方公尺以上。

          2.寬度：四十五公分以上。

          3.高度：六十公分以上。

          4.底部間隙小於貓隻腳掌可陷入之寬度。

          5.足供貓隻自由活動、跳躍及躲藏之空間。

    （五）依第三條公告之動物，其設施規定，由動保處公告之。

前項第二款之專任人員，須曾接受動物福利相關訓練二十四小時以上。

曾依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或本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受裁

罰、緩起訴或有罪判決確定者，不得擔任收容處所之負責人或專任人員。



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及第四目所稱飼養設施，指為飼養犬貓，以籠架、圍欄

、房舍或其他方式限制犬貓活動之設施，該設施內應具有提供犬貓飲食、飲

水、休息之設備。

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之底面積，包括固定式籠架之底面積。第一項第四款第

四目之底面積，包括固定式籠架及跳台之底面積，不包括貓沙盤之底面積。

第 6 條

申請核發設置許可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動保處提出：

一、申請書。

二、民間機構或團體登記或立案證明文件影本。

三、收容處所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足資證明其為申請人之負責人、代

    表人或其指定之人之文件影本。

四、收容處所專任人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符合第五條第二項所定之訓練證

    明文件影本。

五、設置地點土地登記謄本。

六、設置地點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七、設置地點土地或建築物非屬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其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

    。

八、收容處所位置圖及平面配置圖。

九、建築物登記謄本及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但建築物為新建且尚未取得使

    用執照者，免附。

十、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設施之說明書。

十一、飼養管理規畫書及營運管理規畫書。

十二、獸醫診療機構協助醫療照顧同意書。

十三、因停止營運或有其他事由無法繼續收容動物時之安置規畫書。

前項第十一款營運管理規畫書之內容應包括經費來源、全年收入及支出概算

。



第 7 條

動保處受理申請核發設置許可後，應進行書面審查及會同相關機關現場勘驗

，並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前條第一項申請應備文件有缺漏或不符規定者，動保處應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應予駁回。

申請核發設置許可有前項所定通知補正情形者，第一項期限自申請人補正完

成或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 8 條

申請核發設置許可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由動保處核發設置許可，有效期限為

三年。

第 9 條

取得設置許可者，應於有效期限內依設置許可內容完成設置，並通知動保處

勘驗，經動保處勘驗核可，核准登記並發給收容處所登記證書（以下簡稱登

記證書）後，始得營運。

動保處收受前項勘驗通知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必要時，得延長三十

日。

第 10 條

登記證書除應記載設立目的為收容處理動物外，並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收容處所名稱、地址及面積。

二、申請人名稱。

三、負責人姓名。

四、收容動物種類及最大收容數量。

五、登記證書有效期限。

六、登記機關、日期及字號。

登記證書之有效期限，不得超過三年。

登記證書應懸掛於收容處所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



第 11 條

登記證書應記載事項有變更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設立目的不得變更 :

一、收容處所之地址、面積、收容動物種類或最大收容數量變更者，應於變

    更前依第六條及第九條規定，重新向動保處申請核發設置許可及登記證

    書。

二、申請展延登記證書有效期限者，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第一百八十日至第

    九十日內，檢附展延申請書、原登記證書及第六條所定文件，向動保處

    申請，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三年。

三、收容處所名稱變更、申請人或負責人更名或異動者，應於變更之日起一

    個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動保處申請變更。

動保處受理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申請後，應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會同相

關機關現場勘驗。其審查期限、補正規定及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之效果，

準用第七條之規定。

第 12 條

收容處所停止或恢復營運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永久停止營運：申請人應自永久停止營運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具報告書，

    並檢附登記證書及動物安置說明，報請動保處廢止其登記及註銷登記證

    書。

二、暫時停止營運：申請人應自暫時停止營運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具報告書

    ，並檢附動物安置說明，報請動保處備查，其停止營運期限不得超過一

    年。無法於期限屆滿前恢復營運且具有正當理由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以

    書面向動保處申請延長；延長期限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一次為限。屆期

    未申請延長停止營運期限或申請未經核准者，應辦理永久停止營運。

三、恢復營運：申請人應於恢復營運前一個月內，填具報告書，報請動保處

    備查。

動保處受理前項第二款延長停止營運期限申請後，應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



得會同相關機關現場勘驗。其審查期限、補正規定及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之效果，準用第七條之規定。

第 13 條

收容處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動保處得撤銷或廢止其設置許可與登記及註銷

登記證書：

一、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二、負責人或專任人員有第五條第三項所定不得擔任職務之情形，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三、使用目的與原取得登記之內容不符，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四、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登記證書記載事項變更事宜，經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五、虐待或傷害收容動物，情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六、對傷病或罹病之收容動物，不提供必要之醫療，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

七、對於業務內容或財務狀況為不實之陳述。

八、未依前條規定辦理停止或恢復營運。

九、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動保處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辦理之查核或評鑑。

十、其他違反動物保護相關法令之行為，情節重大。

第 14 條

申請人取得登記證書後，得向動保處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一、設施設備：補助新購籠架、圍欄、工作檯、吹水機及烘箱設施價金之百

    分之二十，每年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上限。

二、人員薪資：按實際薪資金額補助，每人每月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一千元為

    上限；每月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三、診療費：按實際診療費用補助，每月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

四、收容動物絕育：動保處得發給絕育補助券或每隻母犬貓絕育補助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公犬貓絕育補助新臺幣八百元。但收容之動物另有飼主者

    ，不予補助。

五、場所租金：按實際使用面積計算之租金金額補助，每月每平方公尺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二百元為上限；每月補助總金額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前項第一款吹水機及烘箱，擇一補助。

收容處所停止營運期間，應停止補助。

第 15 條

申請補助者，應每年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動保處提出申請。但經本

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辦法辦理評鑑後，最近一次評鑑分數未達六十

分者，不得提出。

申請人已向動保處或其他機關申請相同性質補助或取得經費者，動保處得不

予補助。

前項情形，申請人應於申請書列明向各機關申請補助或經費之項目、金額及

撥付情形。

動保處受理第一項申請後，應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現場勘

驗。其審查期限、補正規定及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之效果，準用第七條之

規定。

第一項所定申請之受理期間，由動保處公告之。

第 16 條

申請補助經核准後，受補助者應於每月十日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動保處申請撥付補助款至指定帳戶。

同一項目已受有其他機關補助或經費者，應於申請書列明各機關實際撥付金

額。



受補助者請領補助款之文件有缺漏或不符規定者，動保處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不予撥付。

第一項所定文件，申請人應至少保存五年。

第 17 條

受補助者應定期向動保處提出補助款執行情形之成果報告。

前項成果報告之提出時間、項目、內容及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動保處得不定期對補助項目之執行情形、內容品質、成果效益及經費支用情

形進行實地查核，受補助者應提出執行報告。

第 18 條

動保處因預算不足、政策變更或其他正當理由，得停止補助。

第 19 條

受補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動保處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

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一、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

二、未依審查通過之設置許可或展延許可之內容收容處理動物，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三、經動保處撤銷或廢止其設置許可與登記及註銷登記證書。

四、無正當理由停止營運。

五、請領補助款之文件不全，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

六、申請人對於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應列明事項，有隱匿不實或為不完全陳

    述情事。

七、補助經費未依核准用途支用，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八、檢具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九、第十七條所定成果報告或執行報告審查不合格，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

十、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動保處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



    辦法辦理之查核或評鑑。

十一、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動保處依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所為之查

      核。

十二、其他違反與動物保護相關法令之行為。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動保處並得依情節輕重，不受理其補助申請一年至

五年。

第 20 條

動保處應將下列資訊公開於動保處網站；資訊變更時亦同：

一、取得登記證書之收容處所名稱、申請人、聯絡電話及地址。

二、收容處所收容動物種類。

三、收容處所營運情形。

四、收容處所受動保處補助之補助金額。

五、收容處所設置許可、登記及登記證書經撤銷、廢止或註銷之情形。

第 21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動保處定之。

第 22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設置之收容處所，應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內依本辦法規

定取得設置許可及登記證書；屆期未完成者，依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處罰。

第 23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